枣住公管〔2025〕9号

关于优化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

相关政策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关精神，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，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，决定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“公积金贷款”）部分政策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降低二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

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，符合二套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首付款比例由30%降低至20%。

二、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

符合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，夫妻单方缴存和双方缴存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金额分别从50万元、80万元提高到70万元、100万元。

三、加大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

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多子女（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）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，最高贷款额度可提高20万元。
四、提高购买现房公积金贷款额度

新建商品房符合现房销售条件，已取得《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》的，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%。
五、延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

公积金贷款年限以整年计算，最短为1年，最长为30年，且借款人贷款到期时男性不超过68周岁、女性不超过63周岁，或不超过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延长5年。
六、调整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计算规则

对符合我市规定的两项及以上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情形的，多项政策可叠加计算。

本通知执行前公布的公积金贷款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其他未涉及政策仍按照原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      2025年3月31日

